
                                 

1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作为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拟审议的

相关事项进行必要的审查，经审查，我们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如下： 

 

一、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测的议案》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正常经营活动业务往来，交易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

公司业务稳定发展，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

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鉴于此，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

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为公司连续提供了 22 年审计服务，该所在聘任期

间，能够履行职责，按照独立审计准则，客观、公正地为公司出具审计报告。为保持 2022

年度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正常运行，公司拟继续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

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 2022年度财务与内部控制审计工作，鉴于此，我们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三、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正泰新能 100%股权转让给正泰集团等受让方，有利于公司优化资

产结构，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交易价格依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鉴于此，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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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正泰新能提供的担保是正泰新能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期间，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

司为支持其日常经营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按照相

关协议延续上述对正泰新能的担保。正泰新能及其下属子公司近年来业务发展稳定，资产质

量较高，偿债能力强，且正泰集团提供了反担保，担保风险总体可控。鉴于此，我们同意将

该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五、 《关于购买浙江深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正泰新能源拟受让正泰投资持有的浙江深泰 100%股权，有利于公司拓

展新的业务方向，完善公司产业链布局，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交易价格依据坤元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鉴于此，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刘树浙、谢思敏、陈俊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